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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的公告 

 

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 11 月 2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院”）

裁定批准了包括重庆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在内的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

公司（以下简称“隆鑫系十三家公司”或“重整主体”）的《隆鑫集团有限公司

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执行期一年，至

2023 年 11 月 21 日。由于重整投资资金未能如期筹措到位，隆鑫系十三家公司

未能如期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经重整主体申请，重庆五中院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2024 年 5 月 20 日两次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24

年 8月 21日。 

 截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重整主体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仍为

1,632,575,397.68 元，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16.59%。 

 2024 年 7 月 26 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与东方鑫源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鑫源”）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 

 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东方鑫源支付重整投资款总金额共计 74,500

万元，取得隆鑫控股持有的公司 56,387,35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

东方鑫源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东方鑫源实际控制人龚大兴先生将

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权交割尚未完成，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概述 

2022 年 1月 30 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1）渝 05破申 665号-677 号民事裁

定，裁定受理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破产重整申请。2022 年 11 月 21 日，重庆五中

院裁定批准了《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并终止隆

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重整计划执行期为一年。2023 年 11 月 20

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 05破 76号之五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

行期限六个月，至 2024 年 5月 21日。由于重整主体资产体量大，产业板块多元，

根据投资进度需区分板块组建投资团补足投资，隆鑫系十三家公司未能在延长期

内如期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经重整主体申请，2024年 5月 20日，重庆五中

院作出(2022)渝 05 破 76号之七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三个月，

至 2024 年 8月 21日。 

2024 年 5月 21 日，重整主体已向合伙人基金发送了《关于取消重整投资人

资格的告知函》，通知取消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另行寻找其他投资人。

2024年 6月 28日，经召开债权人委员会会议征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意见，债权

人委员会成员同意管理人代表债权人行使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全体股东权利，与各

板块意向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2024年 7月 26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

理人与东方鑫源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按协议约定，东方鑫源支付重整投资

款总金额共计 74,500 万元，取得隆鑫控股持有的公司 56,387,350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 29.99%。东方鑫源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东方鑫源实

际控制人龚大兴先生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重整具体进展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编号为临 2021-59、临 2021-65、临 2022-06、临

2022-51、临 2022-74、临 2022-75、临 2022-77、临 2022-78、临 2023-28、临

2023-35、临 2023-43、临 2023-51、临 2023-56、临 2023-63、临 2024-03、临

2024-05、临 2024-10、临 2024-18、临 2024-20、临 2024-22等公告） 

 



二、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最新进展 

（一）进展情况 

2024 年 7月 26 日，公司收到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理人发来的《告知函》，

函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截至本函发出之日，清偿债权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为 1,632,575,397.68 元，占

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16.59%。 

二、截至本函发出之日，重整投资协议的谈判进展情况 

发函取消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以来，隆鑫系十三家企业在政府专班、

管理人的协调下，积极与原联合投资人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和重整投资团各板

块意向投资人谈判并洽谈签署新的重整投资协议。 

2024 年 6月 28 日，经召开债权人委员会会议征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意见，

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同意管理人代表债权人行使隆鑫系十三家企业全体股东权利，

与各板块意向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前述事项已向隆鑫系十三家企业债权人

披露。 

2024 年 7月 26 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与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鑫源”)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1.重整投资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689102237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龚大兴 

成立时间：2007 年 11月 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鑫源路 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利用企业自有资金向工业、高科技产业、房地产业及

体育文化产业进行投资（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微型汽

车、汽车发动机、摩托车（以上三项仅限取得审批的子公司生产、销售）、汽车

零部件（不含发动机）、摩托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汽油机零部件（不含发动

机）、电动自行车及配件、汽油机助力车及配件、计算机（不含研制），销售体育



运动产品（限汽车、摩托车运动），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经

济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税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

中介活动），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市场调查，工程管理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重整投资方案主要内容 

本次重整投资中，东方鑫源投资范围为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重庆丰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387,350 股股票。东方鑫源的重整投资款总金额共计

74500 万元（大写：柒亿肆仟伍佰万元整)。东方鑫源向隆鑫系十三家公司指定

账户支付重整投资款 74500 万元，重整投资款将主要用于按照法院已于 2022 年

11月 21 日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规定清偿债权。 

管理人后续将以不推翻原有重整计划和清偿方案为原则，继续与重整投资团

其他各板块意向投资人洽谈重整投资协议具体条款，并监督已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的履行，监督重整主体执行重整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东方鑫源股权架构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东方鑫源的实际控制人为龚大兴。 

 

三、 对公司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2024 年 7 月 26 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与东方鑫源签署了

《重整投资协议》。按照《重组投资协议》的约定，东方鑫源将取得公司

56,387,35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东方鑫源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控股股东，东方鑫源实际控制人龚大兴先生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重整投资协议已经签署，但重整计划涉及的资产交割工作尚未完成，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62,901,231股，占公司总股



本 33.45%，其中累计质押 62,370,000 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99.16%，占公司总股本 33.17%，累计被冻结 62,901,231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

司股份比例为 100%，占公司总股本 33.45%，其中轮候冻结 62,901,231 股，占公

司总股本 33.45%。 

4、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组织

机构、财务等方面与隆鑫控股保持相互独立。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

在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或为控股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5、公司作为重整主体旗下重要资产，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重整事项的最新

进展，积极与控股股东、管理人等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并根据控股股东、管理人

提供的重整准确信息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月 27日 


